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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项目筹划阶段
（一）各城区政府（新区管委会）在辖区范围内征集、筹划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。
（二）市住房城乡建设局组织市发展改革委、自然资源规划局、财政局等部门及城区政府（新区管委会）研究建立全市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库，并根据项目实施条件确定年度实施计划，并向社会公布。
二、项目认定阶段
（一）审批程序：
1.建设单位向项目所在城区政府（新区管委会）提出申请，申请材料如下：⑴申请书；⑵ 申请人营业执照或组织机构代码证等相关身份证明材料；⑶土地（房屋）合法权属证明材料；⑷项目建设方案（含设计方案、建设计划、可行性综合分析及运营方式等内容）；⑸其他所需的材料。
2.城区政府（新区管委会）提出意见后报市住房城乡建设局，由市住房城乡建设局组织市发展改革委、自然资源规划局、财政局等部门进行联合审查。
3.市住房城乡建设局报市发展保障性租赁住房工作领导小组审议，审议通过后，由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出具《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认定书》。
（二）项目要求：
1.项目应重点布局在交通便捷、生产生活便利、配套服务设施完善的区域，综合考虑区域功能定位、产业发展和就业人员数量等因素，促进职住平衡。
2.存在以下情况的土地和非居住存量房屋不能申请建设和改建：土地性质为三类工业用地和三类物流仓储用地的；存在查封登记、异议登记等限制转移登记的情形；改建房屋属于危险房屋的；存在抵押等其他权利限制，未取得相关权利人同意的；已纳入政府征收或储备计划的。
三、项目建设阶段
（一）建设报批。建设单位凭《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认定书》，按基本建设程序办理立项（备案）、用地、规划、施工、消防等手续。
（二）竣工验收。市、新区建设主管部门按规定办理竣工验收备案手续。
（三）不动产登记。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在取得项目竣工验收手续后，依法办理不动产权证书，保障性租赁住房不动产权证书按幢核发，均不予分割办理单元、单户产权证，并在附记栏注记“保障性租赁住房，不得分割、销售、转让”等限制。
四、项目运营阶段
（一）建设单位可采取自主运营、委托专业机构运营等运营模式，提高租赁业务和物业管理的标准化、专业化水平。运营管理单位负责对保障性租赁住房实施租赁管理、动态监督及修缮维护。
（二）保障性租赁住房由运营管理单位配租给符合条件的申请家庭，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建立保障性租赁住房信息管理系统，推行申请、审核网上办理，并实时、动态掌握保障性租赁住房房源、配租、后期管理等情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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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申请书（模板）

XX区政府（管委会）：
我单位拟在柳州市      区               新建（改建）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，项目具体情况如下：
1. 项目名称、地理位置；
2. 项目的产权或使用权来源说明、现用途类别；
3. 项目内容和规模、套数、面积；
4. 计划总投资、资金筹集方式及运营方式；
5. 相关承诺（包括对提供材料的真实性负责，建立健全管理机制，依法依规进行建设运营，认真履行治安、消防、安全等职责，自觉接受属地政府和行业主管部门的监管，不得“以租代售”或以收取保证金等方式变相出售等内容）；
6. 其他。
 
附件：1.申请人营业执照或等相关身份证明组织机构代码证
        材料等相关身份证明材料；
2.土地（房屋）合法权属证明材料；
3.项目建设方案
……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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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认定书（模板）

项目编号：
XX单位：
经柳州市保障性租赁住房工作领导小组研究同意，你单位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项目列为柳州市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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